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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正介紹-明確化發明定義 
                                                                   潘映彤  

一、前言 
  在近年來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趨勢下，各領域中應用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專

利申請案件亦隨之增加，智慧局為因應產業變化，於今年（2021 年）六月九日公告修正專

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十二章「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並自今年七月一日起生效。此次智慧

局針對第十二章的修正重點主要包含： 
1. 明確化發明定義（適格性）判斷基準 
2. 修訂進步性相關內容與總則相互一致 
3. 新增人工智慧相關審查事項與案例 
  本文將針對其中的發明定義判斷基準進行介紹。 

 
二、發明定義相關修正內容 
  本次刪除了原審查基準參考歐洲專利局採用「進一步技術功效」及美國 Alice 案適格

性判斷要件而衍生「簡單利用電腦」的判斷原則，明確訂定發明定義的判斷步驟（參考下

圖），並於各步驟輔以實例說明，讓審查人員與申請人能更加瞭解符合或不符合發明定義

的情形。 

 
  依據上圖的判斷流程，電腦軟體是否符合發明定義係以請求項所載之發明整體為判斷

對象，步驟(1)判斷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是否為明顯符合或明顯不符合第 3.3 節發明定義之態

樣，若無法明顯判斷是否符合發明定義，則進行步驟(2)，接續判斷電腦軟體是否符合「藉

助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的要件。 
  修正後之審查基準於第 3.4 節解釋「藉助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

現」係指藉由電腦軟體與硬體資源之協同運作，依據資訊處理之目的建構出特定的資訊處

理裝置或方法。 
  審查人員應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針對請求項所載電腦軟體與硬體資源協同運作的

具體技術手段或步驟，判斷是否依據資訊處理之目的實現特定的資訊處理或計算，據以認

定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是否符合前述要件，而為「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以符合

發明之定義。 
  除此之外，審查基準進一步說明，電腦軟體與硬體資源協同運作的具體技術手段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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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步驟，並非指在請求項中須記載特定的硬體資源為必要，如請求項中已記載特定之資訊

處理技術手段，縱使請求項中僅記載電腦為硬體資源或完全未記載任何硬體資源，參酌申

請時之通常知識，可知藉由電腦通常所具備的中央處理器、記憶體等一般硬體資源與電腦

軟體之協同運作，而實現該特定資訊處理技術手段者，應認定符合前述要件。反之，如請

求項中記載了硬體資源，卻未記載電腦軟體與硬體資源協同運作的具體技術手段或步驟，

以依據資訊處理之目的實現特定的資訊處理或計算，仍不符合前述要件。 
 

三、實例說明 
  針對步驟(2)「藉助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要件的判斷，審查

基準分別列舉一正例及一反例進行說明。 
 

例 1 
〔請求項〕 

一種用於文書處理之電腦系統，包含： 
一輸入單元，用於輸入一文本資料； 
一處理單元，用於對該文本資料進行處理以產生摘要； 
一顯示單元，用於顯示該摘要。 

 
  根據審查基準所述，例 1 的請求項即使記載輸入單元、處理單元及顯示單元等硬體資

源，並藉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來實現產生摘要之功能，然並未記載電腦軟體與硬體資源協

同運作的具體技術手段或步驟，故不符合發明之定義。 
 

例 2 
〔請求項〕 

一種用於文書處理之電腦程式產品，經電腦載入後可自多個文檔中針對一

特定文檔產生摘要，係執行以下步驟： 
分析並提取該特定文檔中的一個或多個句子，以及句子中包含的一個或多

個單詞； 
對於每個提取的單詞，根據該單詞在各句子中出現的頻率（TF）和該單詞

在全部文檔中出現的頻率的倒數（IDF），由各句子中包含的多個單詞的 TF-IDF
值計算出各句子的重要性；以及 

依該特定文檔中各句子的重要性高低順序，從該特定文檔中選擇預定數目

的句子加以排列後以產生摘要。 
 
  根據審查基準所述，例 2 的請求項雖僅於前言部分記載「電腦」而無其他硬體資源，

然由標的名稱「電腦程式產品」及「經電腦載入…」等內容與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可知藉

由電腦通常所具備的硬體資源與電腦軟體之協同運作，得實現請求項所記載之用於產生摘

要的特定資訊處理或計算技術手段，且請求項中記載有依據資訊處理之目的所建構出的具

體資訊處理步驟或計算步驟，故符合發明之定義。 
  特別的是，審查基準由相似且具有相同目的（產生摘要）的例 1、例 2，詳細說明例 1
不符合發明定義，以及例 2 符合發明定義的原因，提供審查委員與申情人正反事例作為參

考，有助於理解發明定義的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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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電腦軟體相關發明」自 1988 年制定以來，先前已於 2008 年與

2014 年進行修訂，此次修訂較前兩次修訂幅度更大，筆者認為新修訂的電腦軟體相關發明

審查基準刪除進一步技術功效、簡單利用電腦等相關內容的判斷標準，確實改善了發明定

義因為參雜進步性概念導致發明定義與進步性判斷順序混亂的情形，並輔以確切實例說

明，讓發明定義的判斷基準更加明確，一方面能提高判斷是否符合發明定義時的客觀性，

另一方面申請人能更清楚請求項應記載的內容與撰寫方向，在此要特別注意是電腦軟體與

硬體資源協同運作的具體技術手段或具體步驟，並非指簡單在請求項中記載硬體資源即必

然符合，仍必需要揭露硬體資源與電腦軟體協同運作的具體手段，才能符合「藉助電腦軟

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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